第三章 采购需求

采购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 “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的条款。

3.供应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磋商文件，对磋商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4.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 本项目为服务项目，不适用核心产品规定。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所属行业
	技术要求

	1
	2026年中国—东盟匹克球公开赛赛事运营服务
	1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一、比赛背景及概况

为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积极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体育交流合作，聚焦匹克球运动的普及推广与发展，拟举办中国—东盟匹克球公开赛。赛事将助力建设全国新时代体育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试验区，推进建设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体育赛事中心。

二、举办时间及地点

2026年10月-11月，广西桂林市
三、赛事内容

1.赛事活动：中国—东盟匹克球公开赛分为混合团体赛（正赛）。

混合团体赛（正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国内参赛队伍由各级匹克球管理部门、匹克球协会、网球协会、社会机构等组队参赛。国外参赛运动员由成交供应商邀请外国特别是东盟国家队伍进行参赛，队伍不少于4支。

2.办赛标准：赛期不少于4天（含报到、离会各一天），参赛队伍总数计划不少于32支，不少于320人，其中外国参赛队伍不少于4支（比赛前因队伍自行退赛除外）。具体参赛队伍、运动员数量以实际数量为准。举办开赛、颁奖仪式。

3.运营经费：成交单位承担赛事活动的所有费用，含食宿费、场地费（含赛场布置）、竞赛工作费（含秩序册、成绩册制作费、裁判费）、宣传费、办公用品费、购置比赛器材费、交通费、安保、医疗保障（含现场应急比赛医疗药品）、奖品、奖金（税前不低于102000元）、服装费（含嘉宾、裁判员、工作人员等）等。

4.场地标准：标准匹克球球场不少于12片。如遇特殊天气，需准备室内标准匹克球球场。（具体球场数量要求，视赛事情况调整）
5.住宿标准：成交单位需要解决赛事期间外国参赛队伍、裁判员、嘉宾住宿，住宿条件不低于280元/天、不高于330元/天的双人标间或单人标间住宿。（住宿费用包含在预算金额中，据实结算）

6.就餐标准：赛事期间，外国参赛队伍、裁判员、嘉宾、竞赛工作人员的就餐由成交单位承担。外国参赛队伍就餐标准不低于160元/人/天，裁判员、嘉宾就餐标准不低于100元/人/天，工作人员就餐标准不低于80元/人/天。

7.竞赛团队：所有赛事活动的裁判队伍须报桂林市体育局同意。

8.宣传要求：成交单位邀请30家以上中央、自治区和桂林市主流媒体对赛事进行宣传报道，新闻稿件要求在60篇（次）以上涵盖视频、图文的报道。制作1条1分钟左右的新闻在相关频道播出。拍摄不少于10条的短视频，并在新媒体（包括但不限于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上推流。邀请不少于2位粉丝量在10-30万的文体旅达人参与赛事宣传与互动视频制作，每人至少在新媒体发布1条短视频，每条短视频1分钟以内。

四、运营工作范围

1.为赛事购买保险等；

2.提供裁判员用品，办公用品；

3.租赁比赛设备，比赛专用器材； 

4.支付裁判员、安保人员、医务人员等相关工作人员费用（费用标准按规定执行）； 

5.赛场和活动场地布置、搭建，赛场氛围营造； 

6.印制秩序册、成绩册等； 

7.赛事组织、策划、宣传、后勤服务、展演活动等；

8.安全、应急、医疗、卫生等相关工作，供应商需提供相关方案；

9.赛事期间外国参赛队伍、裁判员、竞赛工作人员的住宿、就餐；

10.裁判员往返交通费用、国外代表队往返交通费用、国外代表队赛事期间使用专车（每队安排19座中巴车一辆）、裁判工作用车、运动员往返赛场接驳车；

11.策划落实匹克球赛事促消费等相关活动；

12.赛事配套物资的准备。

五、组织实施内容 

根据采购需求，组建执行团队，提供赛事组织策划服务、推广和执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综合协调、竞赛组织、物料设计、赛场布置、赛事宣传、物流及仓储、医疗、安保工作、劳务支付等服务，并负责全部经费开支。

	一、商务要求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历日内

	服务期及地点
	1.服务期：2025年12月完成赛事活动所有工作。如因特殊情况造成赛事时间推迟，则以采购人确定时间为准。

2.服务地点；广西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服务要求
	1.供应商在开展工作前须与采购人沟通，并按照采购人批准的相关方案，完成赛事组织工作。

2.成交供应商须承接采购人前期已开展的工作，如洽谈接待酒店，预定比赛场地等。

3.成交供应商必须遵照采购人的管理安排，所有服务必须达到采购人的标准要求。

4.因时间紧迫，供应商须根据自身条件及能力参加本次采购，如供应商恶意低价成交后，无力承担本次活动，或者不能按合同约定完成，导致采购人无法完成本次会务执行任务，造成的后果由成交人承担（包括但不仅限于赔偿损失、登报声明消除影响等）。

	付款方式
	项目分两次付款。赛前7天完成酒店、场地预定、人员报名、赛程表等前期筹备工作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70%，赛事结束且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剩余金额，赛事所受报名费需用于赛事运营或处理赛后疑难等问题。成交供应商每次请款前须向采购方提交请款函，提前开具正规增值税普通发票给采购人。如成交供应商未能向采购人开具相应合法有效发票的，采购人的付款义务顺延，且不承担迟延履行的相关责任。

注：1、如赛事因不可抗力导致举办时间不明确，则待具备办赛条件，由采购人书面确定举办后，成交供应商进行赛事筹备工作。如在赛事筹备期间，遇突发事件不得不中止暂停办赛的，成交供应商应立即无条件中止暂停赛事筹备工作，赛事工作相应顺延执行，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担。

2、如赛事因不可抗力，采购人明确不举办赛事的，则采购人不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本协议下的任何费用。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1、售后服务
（1）供应商必须承诺自行提供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不得转让或转包。

（2）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3）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不满足采购文件要求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4）接到采购人服务通知立即响应，2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进行处理，重大问题或其他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24小时内解决。
2、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服务的价格；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场地布置、器材、竞赛组织、活动接待费（包括食宿及交通费）、人工费（含工作人员补助）、活动策划执行费、医务人员及急救药品费、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的费用等；
（4）所产生的采购代理服务费。
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成交金额不予调整，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3、其他要求：
（1）比赛结束后，供应商负责收集赛事活动的秩序册、成绩册、图片、媒体报道、完赛报告等相关数据资料收集整理汇总装订成册提供给采购人。

（2）供应商如有可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工作实施方案、项目实施人员、项目组织管理、安全管理方案、整体实施设计方案、活动宣传方案、服务承诺、信誉业绩等资料。

（3）比赛执行过程中如采购人有调整，供应商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调整，按照采购人与赛事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完成赛事活动相关各项工作。
4、验收标准要求：
赛事能够圆满举行，采购人按项目服务要求对成交供应商进行验收，赛事结束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验收相关材料，提供的服务及货物与响应文件中承诺的技术参数不符的或未提供以上服务及货物去采购人处进行验收的，由此导致的所有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